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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工務小組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盧慧欣女士) 

盧慧欣女士：

2020-21 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 
關於PWSC(2019-20)23號文件內涉及警務處的項目事宜 

有關工務小組委員會議程項目《2020-2021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整體撥款》(立法會PWSC(2019-20)23號文件)，七名委員於2020年1月
13日聯署，認為部分與警務處有關的工程項目未有列出詳情，並要求抽
出該些項目另行審議。經徵詢相關的政策局／部門後，政府的綜合回應

如下。

政府就上述議程項目提交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分目項

下擬支用 2020-2021年度撥款的項目一覽表」 (“一覽表 ”)內，分目
3004G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翻修政府建築物工程」有兩項
與灣仔警察總部有關的工程項目，而分目3101G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
程項目進行小規模建築工程」則有16項。這18項工程項目分別處於灣
仔警察總部四座獨立的大樓（警政大樓、警政大樓東翼、警政大樓西翼

和堅偉樓），工程的性質、內容及開展時間有所分別，每項工程預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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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均不超過3,000萬元，符合有關分目的使用規範。有關工程詳細內容
如下  :  

項目 詳細工程內容

分目3004GX 
1. 警察總部翻修東翼公眾地方
緊急照明系統工程

翻修現有緊急照明系統等。

2. 警察總部翻修東翼四樓照明
系統工程

翻修現有照明系統等。

分目3101GX 
3.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東翼 3 樓
改善工程

改善相關空調系統、照明系統

及消防系統等。

4.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西翼 27
樓保安系統升級及相關裝修

工程

擴建及改建現有會議室及會面

室等。

5. 警察總部辦公室改善工程 於26及27樓加建分格式辦公室
及進行間隔工程等。

6. 鐵路警區港島線行動基地由
北角警署遷移至堅偉大樓工

程

堅偉大樓北翼地下辦公室裝修

工程及於地下進行相關建築工

程等。

7.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西翼 19
樓改善工程

改建現有間隔及改善空調系統

及消防系統等。

8.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東翼三樓
改善工程

重劃現有間隔及改善消防、空

調、照明、供電及網絡系統

等。

9.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裝修工程 於8樓改建現有間隔及改善空調
及消防系統等。

10.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西翼 3、4
及 5 樓改善保安工程連相關
裝修工程

改善部分中央設備室、辦公室

及工作室等。

11. 警察總部堅偉樓裝修工程 於地下、4及7樓翻新及改建現
有房間或間隔及進行裝修工

程。

12. 提升警察總部警政大樓東翼
的供電系統

改善並提升現有供電系統等。

13.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東翼 5 樓
寫字樓裝修工程

改建現有房間及改善現有辦公

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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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詳細工程內容 
14.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 18 樓裝
修工程 

改善現有房間間隔及辦公室設

備，包括為辦公室提供足夠電

插座、電視訊號連接埠及網絡

連接埠、照明及空調系統等。 
15.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西翼 11樓
及警政大樓 8樓裝修工程 

 

-  改善現有裝置、間隔及通
道。 

-  加建及加設緊急出口、抽風
系統、防火間隔、實驗室工

作台、儲物櫃、層架及通風

櫃等。 
16.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 7 樓裝修
工程    

加裝恆溫及濕度控制空調系統

等。 
17.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西翼 28
樓裝修工程 

 

整修現有間隔及設計、改善辦

公室設備，包括為辦公室提供

足夠電插座、電視訊號連接埠

及網絡連接埠、照明及空調系

統等。 
18. 警察總部警政大樓主座中央
控制及監察系統升級工程

(節能項目) 

改善現有中央控制及監察系統

以提升節能效能等。 

 
 

來信另亦就缸瓦甫警察設施表達關注。政府計劃在缸瓦甫用地整合

警察培訓設施，從而釋放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內現有或已劃作警務

設施的用地，改作其他用途。為落實有關工作，除了主體工程之外，還

需要進行地盤平整及基礎建設工程的詳細設計及勘測工作 (分目
7100CX)、支付徵收土地涉及的補償金及特惠津貼(分目  1100CA)，以
及支付採購工料測量和環境影響建議相關的顧問費(分目3100GX)。 

 
分目7100CX工程項目編號7E67CL是為缸瓦甫警察設施的地盤平整

及基礎建設工程進行詳細設計及工地勘測。該項工程項目已經完成，現

正進行最後結算。完成結算後，該項目將從一覽表中剔除。在詳細設計

及工地勘測工作的基礎上，政府於2019年5月3日獲財務委員會通過撥
款，進行缸瓦甫用地的地盤平整及基礎建設的主體建造工程，相關合約

已於同年11月27日開展。此外，政府亦已啟動相關的清理土地工作，
而分目1100CA工程項目編號4及5所指的，就是其中涉及的補償金及特
惠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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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目3100GX工程項目編號279LP是為缸瓦甫警察設施的採購工料

測量和環境影響建議支付顧問服務費用。工料測量顧問服務是為主體大

樓工程合約的投標作準備，包括制作投標文件及協助投標評審，顧問服

務預計開展日期為二零二零年第二季至第三季。環境影響建議顧問服務

則是進行補充性的初步環境審查，以確保符合已獲批的環境許可證的要

求。顧問服務預計開展日期為二零二零年第一季至第二季。 
 

政府一直致力推展工務工程，以推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整體撥

款機制由來已久，根據立法會通過成立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基金 )的決
議，財政司司長負責管理基金運作。整體撥款機制建基於基本工程儲備

基金，政府在基金下成立指定的分目，並取得立法機關的適當授權，讓

政府每年可以推展過萬項重要但規模較小的工程項目及工程前期工序，

迅速回應社會不斷演變的需求。 
 
整體撥款機制的運作，涉及複雜的程序及公帑運用考量，包括評估

項目優次、管理項目進度、管理合約帳目等，所以從最初構思這個機

制，到歷年來開立新的分目和作出其他修訂，都是由政府提出，再交由

立法機關審議通過，以確保機制切實可行，不會對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

運作構成負面影響，同時又充分尊重及體現立法機關審議和通過修訂建

議的職能。此外，整體撥款安排也可以利便財委會集中時間和資源，審

批更重要和工程費用較高的項目，所以是務實而有效的做法。如果要把

個別項目分別提交工務小組和財委會審議，實有違成立整體撥款讓財委

會能有效運用會議時間的原意，會嚴重影響審批的效率。政府不同意抽

出部分工程項目另行審議，認為應按現行機制就整體撥款的總額表決。 
 
財委會曾在2017年年底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整體撥款機制，委員提

出很多不同意見，包括將富爭議性的項目抽出另行處理。政府亦提出了

上述理據作出回應，獲得委員理解，維持整體撥款機制的現有做法。 
 
政府在管理和支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款項時，一直嚴格按照財委會

的授權行事。目前的授權安排明確清晰、行之有效，讓政府在遵守財委

會施加的所有條件或限制的同時，能有效管理基金，確保款項用得其

所，達致以基金撥款進行基本工程計劃的目的。 
 
相關部門及相關分目的管制人員會盡力在會上解答委員的提問，亦樂意

在會後提供書面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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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夏鎂琪                             代行) 
 
2020 年 1 月 21 日 
 
 
副本抄送：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議員（經辦人： 財委會秘書薛鳳鳴女士） 
保安局局長 
香港警務處處長 




